附件1
2023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申报工作要求

一、申报主体

（一）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主体为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二）其中，示范项目申报主体为已开展并通过验收，且验收结论为优秀的国家高新技术标准化等相关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为企业的，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允许法人的分支机构申报），近三年经济效益较好且未发生过违法、失信、重大（质量、安全、环保等）责任事故。

2.申报主体应当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工作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具备推进标准试点示范建设的专职标准化团队或人员，以及基础设施。

3.申报主体愿意主动配合开展现场评估和宣传总结，积极推广标准试点示范经验。

（二）示范项目申报主体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示范项目应在全国、地区或行业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2.示范项目所属领域应为国家政策或产业发展规划鼓励或重点支持范围。

3.试点期间主导或参与制定高新技术相关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4.有将先进企业、团体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需求。

三、试点示范工作任务

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任务如下：
（一）试点任务：创新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和模式，推动高新技术标准应用实施，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提升企业标准化工作能力和主体地位，加强技术标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展标准化理论知识和重要标准的宣贯与培训，提高标准化意识，培养标准化人才队伍。

（二）示范任务：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固化试点期间取得各项经验和成果；及时将先进适用科技创新成果融入标准，推进科技、标准、知识产权、产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建立创新体系；开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研究；建立标准实施和监督机制，掌握各环节标准实施情况，对标准适用性及时进行验证评估，持续改进标准体系；加强试点示范项目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发挥试点示范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试点项目任务：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任务部署，聚焦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开展标准试点工作。探索实践“科技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化相同步”及“研发、知识产权和标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相关领域标准体系、提出标准化需求、制修订相关标准；采用先进标准、开展标准宣传、应用实施效果评估；加强标准化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平台建设。

四、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申报主体应严格按照编制提纲，编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书》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试点项目申报书》，提出切实可行的试点示范任务。申报书电子版可在标准委网站首页下载。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组织本地区申报项目的推荐工作（原则上试点项目不超过10个，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试点项目不超过10个，示范项目不超过2个），推荐工作应当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优先推荐标准化工作基础条件好的项目。并于2023年8月15日前将加盖地方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有效公章的公文、项目申报书和项目推荐汇总表（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电子材料刻录光盘）邮寄至试点示范工作支撑单位，word版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支撑单位联系人邮箱。

（三）申报主体对项目申报书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项目相关证明材料。



